
“这两户是此前物业梳理的垃圾不分类‘黑
名单’住户，我们给了缓冲期，并上门手把手地
教分类方法，但仍未整改到位。”因家中垃圾存
在错投混装现象且拒不整改，杭州某小区两户各
被江干区城管局罚款50元，这是杭州首次对生活
垃圾不按规定分类的居民开出罚单。（6月10日
《贵州日报》）

建设美丽中国，做好垃圾分类处理不是小
事。据统计，2006～2016年，我国城市和县城生

活垃圾清运量由2 . 1亿吨增加到2 . 7亿吨，年均增
长2 . 5%。实行垃圾分类，可以实现废物利用，变
废为宝，同时也可以对有害的废物进行及时处
理，防止次生污染。

然而，做好垃圾分类，却是知易行难。上世
纪90年代中期，国内就开始提倡分类收集处理，
2000年，国家还公布了首批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的8
个试点城市名单。但直到今天，很多居民对具体
分类概念仍不明晰，甚至还没有分类投放垃圾的
意识。2011年4月，广州市在全国率先推行《城市
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暂行规定》，对“不按规定分
类投放城市生活垃圾的，责令整改，拒不改正
的，对个人处以每次50元罚款”的规定，随后厦
门、上海、合肥、南京、杭州等大中型城市也相
继出台法规，对不按规定分类投放生活垃圾作出

硬性规定，推行垃圾分类。现实却并不如人意，
垃圾投放杂乱无章，垃圾分类依然举步维艰。

不按规定分类垃圾，处罚必须动真格。改变
陋习需要惩罚性规定。在国外，垃圾分类做得好
的地方，都离不开严惩乱扔垃圾者的法律法规。
如韩国对垃圾分类的惩罚，如果不愿意分类，就
要不断购买专用垃圾袋，承担相当一笔费用，对
乱扔垃圾的人被揭发，将被处以最高100万韩元
的罚款；在英国，不按规定对垃圾分类的则要课
以50英镑的处罚；在我国台湾，台北地区立法规
定市民如果将一般生活垃圾与厨房垃圾混装回
收，将会收到1200至6000元新台币的罚单。为了
公共利益，为了推进垃圾分类深入人心，立法处
罚垃圾投放不规范行为，势在必行。

当前，垃圾分类进入了“强制时代”，有了

管理法规，就要严格执行，强化行政法规的严肃
性。在全社会都还未养成垃圾分类习惯的情况
下，必须加强相关法规的落实和处罚力度。只有
法律法规层面加强监管和约束，才能让垃圾分类
真正受到重视，执法部门也才有底气和依据。诚
如有专家指出的，做好生活垃圾分类是一种精神
文明的体现，应当尽可能减少物质激励，偏重依
法治理。综观国外推行垃圾分类的做法和经验，
也很少有完全依靠物质刺激来实现垃圾分类的。

垃圾分类是改善人居环境、保障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举措。能不能做到垃圾分类，直接反映一
个人一座城市，乃至一个国家的生态素养和文明
程度。期望全社会成员都能行动起来，培养垃圾
分类的好习惯，一起来为改善生活环境作努力，
一起来为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作贡献。

重庆母亲朱晓娟几十年的人生像遭遇了过山
车，儿子出生1岁零3个月时被保姆拐走，随即河南
高院的一纸DNA鉴定让他们全家“团聚”。然而，让
她震惊不已的是，2018年3月，重庆一份权威DNA
鉴定报告显示，她真正被拐走的儿子这些年一直
生活在四川南充，这意味着先前那份鉴定报告是
错误的。(6月10日《华西都市报》)

自己含辛茹苦养了二十几年，经过河南高院
DNA鉴定的孩子，并非自己的亲生儿子，如果不是
当年拐走自己儿子的保姆良心发现投案自首，这

一真相就很可能被埋没。众所周知，DNA鉴定准确
率大于99 . 99%，鉴定生物学亲子关系，技术再不成
熟，这样的错误也不应该出现，河南高院称法医鉴
定错误“是当年技术原因造成”的，这样的解释难
以让人信服。

对于这起事件，不能仅有当事人的索赔，相关
部门还要介入调查，看错误鉴定究竟是“技术原
因”还是“人为过错”，并要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
任，给朱晓娟等当事人一个交待。

(文/戴先任 漫画/张建辉）

近日，北京三家知名医院的负责人由于号
贩子问题被约谈。据了解，北京市卫生健康委
开展扫黑除恶中央督导组督导意见立行立改行
动，制订了立行立改工作方案。对整治号贩子
乱象不力的市属三级医院，年终绩效考核予以
降级。（6月10日《新京报》）

大医院号贩子横行是由来已久的痼疾，针
对这一乱象，这些年的整治日趋严厉。在北京
市，据该市卫生健康系统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情况通报显示：从去年开始，全面开展预约
诊疗服务和实名制挂号就诊，取消医师个人手
工加号，强化退号管理，采取技术手段，对被
公安机关认定的“号贩子”实施限挂专家号等
措施。在20多所医院，通过推广人脸识别信息
系统，及时识别号贩子，严控号贩子活动范
围。据统计，2018年共抓获号贩子1342人，并
针对“号贩子”违法成本低的问题，对357名
“号贩子”实施了联合惩戒。

不否认这些措施是积极的，但号贩子的乱
象并未因此绝迹。有报道称，在一些大医院，
仍有不少“号贩子”肆意揽客，一个专家号竟
然加价3000元，一个住院床位则要加10000
元。这表明，整治号贩子是一场长期而艰苦的
“战争”，在医疗资源紧张短期难以根本缓解
的情况下，难以毕其功于一役。

与来自行业监管的治理相比，医院对于号

贩子的整治就被动得多。此次，三家医院因重
视不够、日常监管不到位、与公安部门联动不
及时而被约谈，即是该问题的缩影。整治号贩
子是维护医疗公平秩序的内在要求，医院自身
责无旁贷。强化责任传导，必须压实医院主体
责任，强化门诊服务管理，把整治号贩子的各
项措施落实到位，主动回应社会对就医公平的
关切。

同时，号贩子问题根子还在于现实的土
壤。号贩子盘踞寄生并不是独立的存在，在灰
色地带隐秘潜行形成冗长的利益链条，已是公
开的秘密。不难想像，在挂号实名制趋严的情
况下，为什么那些号贩子能拿到号、约到专
家，又为何能成为牟取暴利的持久营生？这些
不应是待解之谜。对于治理，目前还仅限于针
对“号贩子”与号源的防控与“定向”打击，
还没达到切断医疗卫生系统与“号贩子”千丝
万缕利益关联的深度。北京去年抓获1342号贩
子，却无任何医院从业人员涉及，这本身就值
得怀疑。

进一步压实医院责任，是推动号贩子深度
治理的必要措施，意在倒逼医院自身有刮骨疗
毒的勇气，一手从源头加强门诊挂号服务的监
管，一手抓好关联环节权利行使的管理，杜绝
“里应外合”的途径，为号贩子活动建立隔离
带。

■ 漫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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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按规定分类垃圾处罚必须动真格
□ 潘铎印

强化医院责任

促进“号贩子”的深度治理
□ 房清江

据广西省田林县委宣传部消息：2019年6月9日
21:30许，县政府值班室接到报告，田林县六隆镇供
央村新村部河段发现5名小学生溺水死亡，医护人
员赶往现场进行施救后发现均已无生命体征。初
步查明，死亡的5名学生均为六隆镇供央小学男生。

一次结伴游玩，五条少年性命陨落。家长的伤
心、社会的心痛，自不必多说。问题是，像这样的儿
童溺亡事件，为什么年年都会发生？

应该说，暑期儿童安全，我们缺的不是安全教
育的共识与行动，而是持续常态的教育方式以及
教育效果。

暑期安全保障，只有始点没有终点。一方面，
安全教育需要常态化、入脑化。各地要根据实际，
对一些看似小概率却有危险的安全项目知识，进
行科学全面的宣传教育。相关安全教育，要制定效
果考核机制，扎实深入开展。

暑期儿童安全教育，家长是重要一环。儿童暑
期安全悲剧的一次次上演，说明家庭教育做得不
够好，这需要引起重视和反思。随着高温天气的到
来，儿童洗澡溺水事件仍有可能发生，相关方面应
早作准备，把事故发生率降到最低。

近期，部分主流共享单车公司宣布集体涨价，
虽然共享单车产生堆放、破损、散失等多种问题，
但多数民众生活仍然“离不开”它。一位共享单车
用户说，“虽然地铁就在家附近，但要走过去还有
一段路程，因此，我比较喜欢骑共享单车，不但节
约时间，还不用担心车子被偷等问题。”（6月10日

《证券日报》）
共享单车目前的运营状况，是投资者和用户

都没有想到的。主流共享单车公司集体涨价，其实
是不得已而为之。对共享单车，很多用户乐于使用
却不珍惜，一些人毁损共享单车却没有耻感，导致
共享单车毁损严重，使共享单车运营成本增加。在
这样的情况下，共享单车企业必然面临两种抉择：
或因维护困难而离场，或将成本转嫁给用户。

笔者认为，对此，除了共享单车企业要摸索行
之有效的科学管理方法之外，还需要将共享单车
纳入社会治理范畴。原因在于：一是尽管共享单车
是企业经营，但其具有社会意义；二是城市交通最
后一公里，需要政府、社会、企业齐心协力；三是共
享单车出现生存难、维护难的现状，社会不应袖手
旁观。

将共享单车纳入社会治理范畴，需要顶层设
计，或者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出台具体方案。比如，
可以明确和细化共享单车企业的责任，对规范和
使用共享单车提出新的计划和要求，将毁损共享
单车的责任人列入征信范围，情节严重者予以依
法处罚。

暑期溺亡事件

何时不再上演
□ 余明辉

共享单车健康运营

需社会治理助力
□ 卞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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